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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期间的时长

保证期间， 是指当事人在保证

合同中约定， 或在保证合同中没有

约定、 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 由法

律规定的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的期间。

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 不发

生中止、 中断和延长， 即当事人约

定或法律规定是多长时间就是多长

时间， 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依据 《民法典》 第 692 条第 2

款， “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

证期间， 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

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

期限同时届满的， 视为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

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六个月”。

可见保证期间有两种， 一是法

律规定的保证期间， 二是当事人约

定的保证期间。

1.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 就是

《民法典》 第 692 条第 2 款中所指

的 “当事人没有约定 （包括视为没

有约定）， 以及约定不明确” 两种

情形时 ， 法律统一规定的保证期

间。

《民法典》 第 692 条第 2 款最

大的变化， 是取消了 2000 年 12 月

13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担保法 〉 若干问题的解

释》 （下称 “原担保法司法解释”）

第 32 条第 2 款 “保证合同约定保

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

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 视为约

定不明，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二年” 之规定， 将其归

纳为 《民法典》 第 692 条第 2 款中

的 “约定不明确”， 与 “保证期间

与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

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

满的， 视为没有约定” 一起， 将保

证期间统一规定为 “主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也就是说， 如果当事人在保证

合同中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 （包括

视为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

法律统一规定保证期间为 6 个月，

当事人不得改变。

为防止有人误读， 新担保制度

司法解释第 32 条， 对此又重新作

了规定： “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

为止等类似内容的 ， 视为约定不

明，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六个月”。

需要注意的是， 《民法典》 实

施后的一段时间内， 并不是说完全

不适用保证期间二年的规定。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 第 27 条 ，

对 《民法典》 施行前成立的保证合

同， 以 “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至民

法典施行之日不满二年” 或 “不满

六个月”， 和 “保证期间约定不明

确” 或 “没有约定” 为前提， 规定

“当事人主张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的 ” ， 或

“主张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六个月的”， 人民法院

“予以支持” 或 “依法予以支持”。

前一个 “予以支持”， 指的是

当年执行的二年保证期间并没有法

律的规定 ； 后一个 “依法予以支

持”， 则指现在的 6 个月保证期间，

《民法典》 是有明确规定的。

2.所谓当事人约定的保证期

间， 即指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保证时间的情况。

那么， 当事人可以约定的保证

期间时长是多少 ？ 《民法典 》 和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有关

担保制度的解释》 却没有规定。

笔者认为，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

定的保证期间， 最长为三年， 最短

可以是一天甚至更少。

（1）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

保证期间最长为三年的理由：

首先， 原担保法司法解释施行

时， 根据 198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的 《民法通则》 第 135 条规定， 一

般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 根据笔者

的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是参照了一

般诉讼时效为二年来设定二年保证

期间的。 因此， 《民法典》 中的保

证期间 ， 也可参照 《民法典 》 第

188 条第 1 款规定的一般诉讼时效

为三年的规定。

其次， 从 《民法典》 第 419 条

规定 “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

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 未行使的，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 也可得到印

证， 这里就适用了 “诉讼时效” 的

概念， 也是三年。

第三， 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

合同的从合同。 主债权债务的诉讼

时效只有三年， 保证合同作为从合

同， 保证期间没有理由超过三年。

第四 ， 保证期间从实质上来

说， 是维护保证人利益的条款， 这

在 《民法典》 和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 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

（下称 “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 中

得以体现。

如 《民法典 》 第 686 条第 2

款， 就彻底颠覆了原担保法第 19

条的规定， 将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

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 从原来规定的 “按照承担连

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修改

为现在的 “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

责任”。

此外， 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中

“关于保证合同” 的第 34 条 “人民

法院在审理保证合同纠纷案件时，

应当将保证期间是否届满、 债权人

是否在保证期间内依法行使权利等

事实作为案件基本事实予以查明”

等条款也是维护保证人利益的。

如果当事人约定的保证期间超

过三年， 是否一定不会得到法院的

支持呢？ 目前来看还不好说。 可能

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

院会出台关于担保制度的新司法解

释来予以规定。

但笔者认为， 自原担保法司法

解释施行 19 年来， 有关保证期间

的约定几乎都是 “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二年”， 这已成了惯例，

即参照诉讼时效确定保证期间已成

了惯例。 因此对于约定超过三年的

保证期间， 法院不予支持的可能性

较大。

（2）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

保证期间， 可以是一天甚至更少的

理由：

首先， 《民法典》 第 692 条第

2 款开门见山地指出 “债权人与保

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 提倡保

证期间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进行

约定。

第二，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

保证期间能否低于法定的 6 个月？

这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 《民法

典》 规定保证期间为 6 个月， 是在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期间

约定不明 （包括视为约定不明 ），

以及约定不明确” 情形下才适用。

因此如果当事人明确约定了保证期

间， 就不适用法定的 6 个月保证期

间。

综上所述， 如果当事人在合同

中约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 1 天， 这种保证期间为

1 天的约定也应当是有效的。

当然， 在实践中这种约定可能

很少出现。

因为对于债权人来说， 与保证

人约定的保证期间是越长越好， 但

作为保证人来说， 保证期间是越短

越好。 因此， 双方一般会达成某种

平衡， 不太可能出现特别短或者特

别长的保证期间。

也许有人会说， 既然当年金融

机构以及实践中与保证人约定的二

年保证期间， 几乎都是 “主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出自于

原担保法司法解释第 32 条第 2 款

“视为约定不明， 保证期间为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那么

《民法典》 施行后， 当事人约定的

保证期间也可采用 《民法典》 692

条第 2 款的规定， 统一规定保证期

间为 6 个月。

笔者认为， 也不能这么硬性规

定。 因为， 这不符合 《民法典》 规

定， 否则法律就没有必要规定 “当

事人约定” 的内容了。 而且保证期

间为 6 个月的法律规定 ， 是基于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期间

没有约定或视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

明确”。 如果有约定， 一般来说就

应以约定为准。

保证期间的起算

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 法律规

定了三种情况：

1.保证期间自债权人与债务人

签订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计算。

虽然 《民法典》 第 692 条第 2

款并没有明确规定， 但在 “债权人

与保证人保证期间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 情形下， 规定 “保证期

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6

个月”。

2.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

行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

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3.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 保证

期间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

起计算， 而不论 “主债务履行期限

未届满”。 这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企业破产法〉 若干问题的

规定 (?)》 第 4 条中有明确规定：

“主债务未到期的， 保证债权在保

证人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

需要注意的是， 新担保制度司

法解释第 30 条中， 对最高额保证

合同中的保证期间的计算方式、 起

算时间等作了特别规定， 这里不再

开展。

超期的法律后果

对于超过保证期间的法律后

果， 《民法典》 第 693 条规定了两

个条款：

第一款是针对一般保证的 ，

“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

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的， 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第二款是针对连带责任保证

的，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

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的， 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换句话说， 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

保证中的债权人， 让保证人承担保证

责任的方式是不同的。

对于一般保证来说， 债权人需要

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

申请仲裁， 超过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

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 保证人的保证

责任得以免除；

而在连带责任保证中， 债权人需

要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请求承担保

证责任， 超过保证期间向保证人请求

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也得以免除。

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

人采取的方式和指向的对象是不同

的。

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31 条 ，

对 《民法典》 第 693 条作了如下补充

规定：

1.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

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后， 又撤回起诉或者仲裁申请， 债权

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未再行提起诉讼

或者申请仲裁， 保证人主张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

期间内对保证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

裁后， 又撤回起诉或者仲裁申请， 起

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已经送

达保证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权

人已经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行使了

权利。

超过保证期间后， 债权人为了让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往往会向保证

人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承担保证责

任。 有的保证人不注意， 往往会在通

知书上签字 、 盖章或者按指印 。 对

此， 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34 条第

2 款规定， 对 “债权人请求保证人继

续承担保证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但是债权人有证据证明成立了新

的保证合同的除外”。

需要说明的是， 新担保制度司法

解释第 33 条还例外地规定了在保证

合同无效的情况下， 债权人也要在约

定或者法定的保证期间内依法行使权

利， 否则保证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 ， 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30 条对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期间

的计算方式 、 起算时间等也作了规

定， 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保证期间”是《民法典》保证合同中的重要条款，是双方当事

人在发生保证担保纠纷后博弈的焦点之一。

《民法典》实施后，对于保证期间的规定与以往相比，发生了一

些变化，以下笔者对于《民法典》的保证期间作简要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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